附件
2018年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单位
	完成时限

	1
	建立试点工作领导机制。
	市民政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2月底前市本级完成，3月底前县（区）完成

	2
	建立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市民政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2月底前市本级完成，3月底前县（区）完成

	3
	建立试点经费保障机制。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2月底前市本级完成，3月底前县（区）完成

	4
	建立工作督查指导机制。
	市民政局、市委市政府目督室、市财政局、市卫计委、市人社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2月底前市本级完成，3月底前县（区）完成

	5
	建立养老服务监管机制。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2月底前市本级完成，3月底前县（区）完成

	6
	制定并上报试点工作具体实施方案、资金分配使用方案。
	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3月底前完成

	7
	完成60岁以上老年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信息采集，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
	市民政局、市老龄办，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10月底前完成

	8
	加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95%、农村达到55%。
	市民政局、市国资委、市规划局、市住建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11月底前完成

	9
	建设示范性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对已建成的养老服务设施进行整合、改造和提升。
	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9月底前完成

	10
	制定《遂宁市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实施办法》。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5月底前完成

	11
	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60%以上交由社会力量运营、农村40%以上交由社会力量运营。
	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11月底前完成

	12
	制定《遂宁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对象评估办法》《遂宁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办法》。
	市民政局、市卫计委、市残联
	5月底前完成

	13
	制定《遂宁市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
	6月底前完成

	14
	建设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
	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
	9月底前完成

	15
	培训养老护理人员200名。
	市民政局、市人社局
	11月底前完成

	16
	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社会环境。
	市民政局、市文明办、市司法局、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老龄办，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11月底前完成

	17
	建立全市综合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市民政局、市卫计委
	6月底前完成

	18
	初步建立城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船山区政府
	11月底前完成

	19
	初步建立农村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大英县政府
	11月底前完成

	20
	初步建立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长效发展模式。
	安居区政府、
蓬溪县政府
	11月底前完成

	21
	初步形成养老服务多元化参与机制。
	船山区政府、
射洪县政府、
蓬溪县政府
	11月底前完成

	22
	初步建立医养融合发展机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率达到50%以上。
	船山区政府、
市直园区管委会
	11月底前完成

	23
	建立特困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6月底前完成

	24
	全面实施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市老龄办，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11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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